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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保
新
訊
報
你
知

整
理
／
公
關
部   

資
料
來
源
／
環
保
署

防
疫
便
民
措
施

  

環
保
署
主
動
盤
點
相
關
環
保
管
制
規
定
，

提
出
安
心
防
疫
便
民
措
施
，
協
助
業
者
度
過
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炎
（C

O
V

ID
-1

9

）
疫

情
期
間
的
衝
擊
。

  

全
國
疫
情
警
戒
對
國
人
生
活
作
息
造
成
一

定
程
度
的
影
響
，
環
保
署
提
出
安
心
防
疫
便

民
措
施
。

  

第
一
項
措
施
是
公
私
場
所
領
有
之
環
保
許

可
證
於
二
○
二
一
年
五
月
十
四
日
至
十
二
月

三
十
一
日
間
屆
期
者
，
均
展
延
至
十
二
月

三
十
一
日
。

  

第
二
項
措
施
是
疫
情
期
間
各
項
環
保
許
可

證
申
請
期
間
之
補
正
程
序
，
主
管
機
關
得
視

個
案
需
求
延
長
補
正
期
限
，
最
長
可
延
九
○

天
。

  

第
三
項
措
施
是
新
設
或
變
更
許
可
證
者
，

相
關
申
請
案
件
以
書
面
審
查
為
主
，
有
學
者

專
家
審
查
需
要
者
得
以
視
訊
或
錄
影
方
式
辦

理
，
現
勘
、
查
證
等
現
場
作
業
原
則
不
辦

理
。
公
私
場
所
或
事
業
因
疫
情
之
故
，
得
免

辦
理
試
俥
作
業
或
功
能
測
試
，
審
核
機
關
可

參
照
申
請
資
料
以
八
○
％
（
或
另
有
明
定
方

式
）
之
推
估
污
染
排
放
量
核
定
。
如
公
私
場

所
或
事
業
有
申
請
資
料
不
實
，
審
核
機
關
可

保
留
許
可
證
廢
止
之
權
利
，
相
關
污
染
排
放

量
俟
疫
情
趨
緩
後
再
予
現
場
確
認
（
如
稽
查

或
現
勘
）
，
如
與
核
定
量
有
顯
著
落
差
，
再

請
公
私
場
所
或
事
業
提
出
許
可
證
內
容
調
整

申
請
。

  

第
四
項
措
施
是
定
期
檢
測
，
於
各
管
法
規

（
如
：
空
氣
污
染
防
制
法
、
水
污
染
防
治

法
、
廢
棄
物
清
理
法
等
）
明
定
應
執
行
檢
測

者
，
屬
二
○
二
一
年
第
二
季
（
四
至
六
月
）
、

第
三
季
（
七
至
九
月
）
間
應
檢
測
者
，
得
以

其
中
一
季
檢
測
結
果
代
表
，
取
消
一
季
的
檢

測
；
屬
每
半
年
應
檢
測
一
次
者
，
二
○
二
一

年
上
半
年
之
檢
測
，
延
至
二
○
二
一
年
九
月

三
○
日
前
完
成
檢
測
申
報
。

  

第
五
項
措
施
是
調
整
污
染
防
治
費
申
報
與

繳
納
作
業
時
間
，
延
後
一
季
申
報
及
繳
費
，

亦
即
延
長
二
○
二
一
年
第
二
季
作
業
期
間
為

二
○
二
一
年
七
月
一
日
至
二
○
二
一
年
十
月

三
十
一
日
。

 

環
保
署
說
，
針
對
公
私
場
所
、
事
業
或
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已
與
檢
測
機
構
以
訂
定

契
約
方
式
執
行
相
關
檢
測
工
作
者
，
因

C
O

V
ID

-1
9

疫
情
實
屬
不
可
抗
力
因
素
，

因
此
建
議
檢
測
機
構
依
前
述
原
則
辦
理
者
，

請
公
私
場
所
、
事
業
或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不

要
以
違
約
來
處
理
。

 

環
保
署
重
申
，
以
上
便
民
措
施
是
針
對

C
O

V
ID

-1
9

疫
情
影
響
期
間
而
實
施
，
等

到
疫
情
趨
緩
後
，
即
回
復
原
相
關
環
保
法
規

之
管
制
作
為
。

排
氣
定
檢
延
期
至
年
底

 

為
配
合
全
民
防
疫
，
減
少
民
眾
外
出
及
降

低
感
染
風
險
，
環
保
署
表
示
，
機
車
排
氣
相

關
檢
驗
之
辦
理
期
限
，
可
延
至
二
○
二
一
年

底
前
完
成
。

 

環
保
署
說
明
，
領
有
牌
照
且
出
廠
滿
五
年

以
上
的
機
車
，
每
年
皆
應
實
施
排
氣
檢
驗
一

次
，
並
於
行
車
執
照
原
發
照
月
份
前
後
一
個

月
期
間
完
成
；
如
經
定
期
檢
驗
不
符
合
排
放

標
準
之
機
車
，
應
於
檢
驗
日
起
一
個
月
內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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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
並
複
驗
。
但
因
國
內
疫
情
嚴
峻
，
民
眾
為

落
實
遵
循
並
配
合
疫
情
警
戒
管
制
措
施
，
或

執
行
居
家
隔
離
相
關
防
疫
工
作
等
因
素
，
導

致
無
法
於
期
限
到
檢
，
為
顧
及
民
眾
權
益
，

延
長
機
車
排
氣
定
期
檢
驗
及
複
驗
的
辦
理
期

限
至
年
底
，
可
至
環
保
署
「
機
車
排
氣
定
期

檢
驗
資
訊
管
理
系
統(h

ttp
s
://m

o
to

r.e
p
a
.

g
o
v
.tw

/)

」
查
詢
檢
驗
資
訊
。

 

環
保
署
建
議
機
車
族
安
心
防
疫
，
不
用
著

急
原
來
機
車
定
檢
期
限
，
可
等
疫
情
舒
緩
在

年
底
前
完
成
機
車
定
檢
即
可
。

調
升
廢
乾
電
池
、
燈
管
回
收
清
除
處

理
補
貼
費
率

 

為
反
映
廢
乾
電
池
、
廢
照
明
光
源
回
收
清

除
處
理
成
本
上
升
，
提
升
回
收
績
效
，
並
提

高
處
理
業
處
理
意
願
及
相
關
業
者
加
入
處
理

之
經
濟
誘
因
，
環
保
署
自
二
○
二
一
年
七
月

一
日
起
修
正
調
升
乾
電
池
之
鋰
三
元
電
池
及

鋰
鐵
電
池
、
傳
統
照
明
光
源
的
直
管
、
非
直

管
及L

E
D

照
明
等
項
目
的
回
收
清
除
處
理

補
貼
費
率
。

 

環
保
署
指
出
，
二
次
鋰
電
池
因
種
類
不

同
，
目
前
3
C
及
家
電
產
品
用
鋰
鈷
電
池
，

處
理
廠
仍
以
收
購
方
式
回
收
，
而
鋰
三
元
及

鋰
鐵
電
池
多
為
電
動
汽
、
機
車
或
儲
能
使

用
，
且
因
鋰
三
元
電
池
鎳
、
鈷
含
量
有
限
，

鋰
鐵
電
池
僅
含
鐵
，
再
生
料
價
值
低
，
導
致

回
收
業
者
回
收
後
需
付
費
予
處
理
廠
處
理
。

目
前
有
許
多
車
輛
責
任
業
者
逆
向
回
收
後
之

二
次
鋰
電
池
囤
積
於
廠
內
，
而
二
次
鋰
電
池

活
性
較
高
，
囤
積
易
衍
生
火
災
等
問
題
。
為

避
免
囤
積
風
險
及
解
決
去
化
問
題
，
並
提
升

回
收
效
率
，
故
調
升
鋰
三
元
電
池
及
鋰
鐵
電

池
之
補
貼
費
率
。

 

另
外
，
近
年
傳
統
照
明
光
源
因
受
汞
水
俁

公
約
的
限
汞
措
施
影
響
，
市
場
已
逐
漸
汰

換
，
導
致
回
收
量
逐
年
下
降
，
使
得
回
收
處

理
成
本
上
升
；L

E
D

照
明
光
源
則
因
產
品

材
質
演
變
，
導
致
處
理
後
資
源
回
收
收
益
下

降
，
且
處
理
設
備
維
修
及
分
選
人
力
成
本
增

加
，
致
使
回
收
處
理
成
本
提
高
。
因
此
依
據

二
○
二
○
年
的
成
本
調
查
資
料
，
分
別
調
高

傳
統
照
明
光
源
的
直
管
、
非
直
管
及L

E
D

照
明
等
項
目
的
回
收
清
除
處
理
補
貼
費
率
。

  

環
保
署
提
醒
，
受
補
貼
機
構
處
理
業
者
於

二
○
二
一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，
應
依
本
次
調
整

後
的
新
費
率
，
請
領
回
收
清
除
處
理
補
貼

費
。

廢
太
陽
光
電
板
清
理
機
制

  

我
國
能
源
政
策
推
動
下
，
太
陽
能
已
成
為

再
生
能
源
主
力
之
一
，
為
提
早
因
應
大
量
廢

太
陽
能
板
廢
棄
排
出
，
經
濟
部
能
源
局
與
環

保
署
攜
手
合
作
，
現
階
段
由
經
濟
部
能
源

局
代
徵
回
收
清
理
費
用
，
使
用
於
環
保
署
建

立
我
國
廢
太
陽
光
電
板
回
收
機
制
、
清
除
處

理
補
助
費
用
、
行
政
管
理
費
用
、
技
術
研
發 

經
費
或
設
置
處
理
廠
等
費
用
。

 

太
陽
光
電
板
生
命
週
期
為
二
十
年
，
目
前

尚
無
大
量
廢
板
產
生
，
環
保
署
先
以
示
範
計

畫
方
式
，
累
積
一
定
的
廢
太
陽
能
板
數
量
再

進
行
清
除
處
理
工
作
。
光
電
設
置
者
或
民
眾

有
廢
棄
光
電
板
時
，
可
遵
循
回
收
四
步
驟
|

「
問
」
、
「
集
」
、 

「
填
」
、
「
收
」
，

先
撥
打
專
線
電
話(

○

三
）
八
五
二○

○
○

九
諮
詢
，
集
中
廢
光
電
板
後
可
選
擇
自
行
或

委
託
合
格
公
民
營
廢
棄
物
清
除
機
構
，
或
至

「
廢
太
陽
光
電
板
回
收
服
務
管
理
資
訊
系

統
」
（h

ttp
s
://p

v
is

.e
p
a
.g

o
v
.tw

/

）
登
記

相
關
廢
棄
物
排
出
資
訊
，
經
比
對
序
號
及
設

廠
資
料
後
，
將
安
排
合
法
清
除
處
理
機
構
進

行
清
理
；
另
外
家
戶
甚
至
是
露
營
車
等
民
眾

少
量
使
用
者
，
可
撥
打
專
線
電
話
，
或
委
由 

該
縣
市
清
潔
隊
協
助
清
理
。

 

國
內
已
有
二
家
合
法
處
理
機
構
可
處
理
廢

太
陽
光
電
板
，
主
要
以
物
理
方
式
處
理
，
破

碎
後
送
日
本
做
為
鍊
銅
爐
的
造
渣
劑
。
未
來

環
保
署
將
持
續
掌
握
廢
太
陽
光
電
板
產
出
情

形
，
並
視
我
國
處
理
再
利
用
狀
況
，
規
劃
設

置
廢
太
陽
光
電
板
處
理
機
構
需
求
或
技
術
轉

移
可
行
性
，
以
因
應
未
來
大
量
廢
棄
情
形
，

並
達
到
資
源
循
環
的
目
標
。


